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遴選作業程序 
 
八十五年一月五日院務會議通過，一月三十日校長核定 

八十六年三月十三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三月廿日校長核定 

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院務會議修正增列第八條、十一月十八日校長核定 
九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院務會議修正部份條文、十一月廿五日校長核定 

100.9.29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10.3校長核定 

104.11.5院務會議通過，11.25校長核定 

 

一、依據大學法與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遴選作業程序」（以

下簡稱「本作業程序」）。 

二、原任院長任期屆滿 3個月前或因故出缺 1個月內，應成立教育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遴委會）。 

三、遴委會之組成： 

 (一)遴委會由教育學院各學系（所）代表組成，各學系（所）應就其專任(案)教師中非留職停

薪及請延長病假之教師票選 3人為代表，教師人數 5人（含）以下之系所則就非留職停薪

及請延長病假之教師票選 1人為代表，遴委會代表之產生由各系（所）教師以無記名方式

票選之，遴委會召集人於首次遴委會會議時由遴委會代表公推 1人擔任之。 

 (二)各系（所）之遴委會代表，以及依票數序列 1倍之候補名單，應於選舉後即通知院長辦公

室，由院長召開首次遴委會代表會議，並產生遴委會召集人。 

四、遴委會委員，經推薦並同意為院長候選人，或因故不能參與遴選作業，即喪失遴委會委員資格，

其遺缺依規定由該系（所）候補名單中遞補之。 

五、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基本資格及應備條件： 

 (一)基本資格： 

1.擔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 3年（含）以上。 

2.最近 3年內有研究著作或專著發表。 

 (二)應備條件：由遴委會擬定並經遴委會通過後作為審查之依據。 

六、院長之遴選，遴委會應依下列作業程序辦理： 

 (一)徵求候選人 

1.時間：應於遴委會成立後兩週內，擬定遴選期程並公告之。 

2.推薦方式： 

 (1)院長候選人除自行應徵外，可由本校專任(案)教師 1人，或學術界人士 1人向遴委會推

薦，或以遴委會名義推薦，但本遴委會代表不得以個人身份參與推薦。 

 (2)同一推薦人以推薦 1名候選人為限。 

 (3)推薦人須提出推薦書暨院長候選人最近 3年內研究著作或專著給遴委會。推薦書內容

須包括院長候選人的學經歷、著作與相關資料，其格式由遴委會訂定之。自行應徵者

雖無需推薦書，但仍應填具與推薦書內容相同之應徵表件。 



 (4)自薦或推薦人選不足 2人時，遴委會得主動遴選適當人選補足之。 

 (二)審查 

1.資格及條件審查：遴委會應在徵求候選人截止期限後 2週內進行並完成院長候選人書面資

格審查，必要時得再進行訪談。 

2.報請校長圈選候選人：經資格審查後，由遴委會將全部合格候選人至少 2人以上，報請校

長圈選 2至 4人為正式院長候選人。 

 (三)選出方式 

1.遴委會召集人於取得校長圈選並經人事室妥製選票之院長候選人名單後，立即邀集本院全

體專任(案)教師（除留職停薪及請延長病假外之教師），以無記名投票選舉之。 

2.選舉之進行與其結果之處理應依照下列方式： 

 (1)選舉時必須有本院全體專任(案)教師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投票。每一位選舉人僅限

圈選 1名候選人，超額者視同廢票。 

 (2)遴委會以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出席教師二分之一者，報請校長核聘之。 

 (3)若無任何一位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出席教師數二分之一時，以得票數較高前二名再行投

票；若第一次得票數依序有同票者，則全列為第二次投票之候選人。 

 (4)若第二次投票而無任何一候選人得票數超過二分之一以上時，則將得最高票者報請校

長核聘之。 

 (5)若經第二次投票後，候選人中得最高票有同票之情況時，隨即以該等最高同票者為候

選人，進行第三次投票。 

 (6)經第三次投票後，委員會以候選人得票數最高者，報請校長核聘之；若得票數最高者

仍有同票者，則一併報請校長圈選 1人核聘之。 

七、出席及同意人數 

遴委會開會時應有全體遴委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得開議，議案之決議須獲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八、本院院長任期 3年為 1任，連選得連任 1次。 

九、本作業程序所稱專任(案)教師為領有教育部證書者。 

十、本作業程序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